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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8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1-008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有效盘活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投资”

“公司”）现有土地资产，提升资产价值，推动公司房地产业务稳定

可持续发展，湖南投资拟在公司拥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地

块（芙蓉北路地块 1 和芙蓉北路地块 2）上投资开发“广润福园”房地

产项目，本次开发范围为住宅及配套学校等，投资总金额为 119,085.78

万元（含补交地价款约 30,100 万元）。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度第 2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9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独立董事就《公司关于投资开发房地产项目的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年度第 2 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

意见》刊载于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润福园房地产项目 

2.项目地块位置： 

芙蓉北路地块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临秀东路，西接芙蓉 

北路，南临冯蔡路，北接鹅秀路，基地西侧毗邻长沙地铁 1 号线延长



2 
 

线，距湘江约 1.2 公里。 

3. 芙蓉北路地块基本情况： 

(1)芙蓉北路地块 1：土地权证号为湘（2017）长沙市不动产第

0145874 号，用地性质为综合用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2051 年 12 月 18

日。 

(2)芙蓉北路地块 2：土地权证号为湘（2017）长沙市不动产第

0145877 号，用地性质为综合用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2051 年 12 月 18

日。 

芙蓉北路地块 2 是根据公司 2017 年度第 6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

准的《公司关于与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公司置换土地使用权的议

案》置入的地块，详细内容见 2017 年 6 月 10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

关于与长沙交通投资控股集团公司置换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7-026）。 

截至本公告日，芙蓉北路地块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或冻结

等司法措施。 

4.项目规划：住宅及配套学校等 

5.项目占地：本次投资开发总用地面积 75,831 ㎡（合 113.75 亩），

其中：净用地面积 64,295 ㎡（合 96.44 亩）；总建筑面积 221,144.02

㎡，其中配套学校总建筑面积 18,007.24 ㎡、住宅区总建筑面积

203,136.78 ㎡；项目计容建筑面积 167,051.23 ㎡，综合容积率 2.60；

建筑占地面积 10,772.64㎡，综合建筑密度 16.76%；绿地面积 22,975.86

㎡，综合绿地率 35.74%。 

6.施工周期：36 个月 

7.投资总额：119,085.78 万元 

开发成本估算如下： 

(1)土建工程 57,151.25 万元，包括住宅、物业用房土建（含基础）

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及附属工程费等费用。 

(2)设备安装工程 10,682.88 万元，包括给排水、电气、通风空调、

水消防、火灾自动报警、弱电、电梯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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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外工程及其他 3,533.52 万元，包括室外绿化、景观、道路

工程等费用。 

(4)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455.97 万元，包括楼面地价差和基础设

施配套及报建费、规划、设计、项目可行性研究、水文、地质勘察、

测绘、通电、通水、通路、土地平整等费用。 

(5)不可预计费 5,300.65 万元 

(6)财务费用 2,565.00 万元 

(7)管理费用 1,996.14 万元 

(8)销售费用 3,400.37 万元 

注：上述数据均为预计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

为准，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 

9.楼面地价差形成原因： 

2001 年，为解决长沙市金霞大道的拆迁户历史遗留问题，根据

长沙市政府统一安排，金霞经开区将芙蓉北路地块协议转让给公司，

项目总用地面积 102,123 ㎡（合 153.18 亩），净用地面积 90,587 ㎡

（合 135.88 亩），用地性质为综合用地，原规划容积率为 1.0 和 1.3

（其中 1.0 占 61.94 亩、1.3 占 73.94 亩），公司办理了红线图和国土

证。项目因土地不规则、规划指标限制、周边基础设施不到位等原因，

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为提升土地利用价值，公司向职能部门提出项目规划修改申请，

长沙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对公司提出的《规划修改论证报告》进行了审

查并原则通过，规划调整后住宅容积率调整为 3.0，建筑限高 80 米，

计容建筑面积 150,435 ㎡；商业容积率调整为 6.0，建筑限高 150 米，

计容建筑面积 133,680 ㎡；商住比为 4.7：5.3。项目规划修改后，项

目的计容建筑面积由 103,000 ㎡调整为 284,000 ㎡，新增计容建筑面

积 181,000 ㎡。项目的开发价值得到大幅提升。 

经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评估测算，本次规划修改后，广润福

园项目应补交地价款约 30,100 万元（其中商业部分约 11,317.15 万元、

住宅部分约 18,782.85 万元）。因广润福园项目规划修改商业、住宅

同时进行，按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求，须一次性补交地价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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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0 万元。 

10.投资进度：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按需投入。 

11.项目可行性： 

根据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广润福园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建设符合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

的发展方向；将有力地促进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调整和城市面貌的改

造，有效改善区域居民的居住、生活和商业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

展；项目的工程技术方案合理，建设条件基本具备；投资开发该项目

可盘活公司现有土地资产，提升资产价值，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投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目的：盘活公司现有土地资产，提升资产价值，推动公司房地

产业务稳定可持续发展。 

2.存在的风险： 

（1）政策风险及防范 

为保障刚性购房需求，遏制投机炒房，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沙楼市继续保持着“最严调控”政

策。公司将加强对行业动态的前瞻性研究，密切跟踪新政，做好项目

的精准定位。 

（2）市场风险及防范 

市场上存在继续出现同类型房地产项目的可能，公司已经在前期

开展了市场调研，并将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采用灵活的市场策略，

规避市场风险。  

（3）建设风险及防范 

项目受地质、水文等不可控制的因素可能给施工组织造成实际困

难，影响建设周期；另一方面由于产品设计原因可能影响后期市场认

可度。本项目已进行了多次实际勘查，建设过程中将不会出现难以逾

越的障碍，并将在建设过程中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同时项目将聘请各

方面的设计专家，对项目产品进行详细全面的策划，在设计上做到与

国际先进的设计理念、先进的施工组织方式、先进的建材设备、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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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全方位接轨。 

（4）工程管理风险及防范  

项目工程体量较大，对建设过程的管控和施工质量的要求较高，

项目的实施存在可能延期、变更或终止的风险。为确保按时竣工，在

工程管理方面，项目将通过详细的施工计划和优秀的项目经理统筹兼

顾；工程质检方面，通过监理公司和一定数量的工程管理人员进行监

督，严格执行国家质量控制标准进行实时监控。  

（5）财务风险及防范 

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投资金额较大，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

银行贷款等，在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

资渠道的通畅程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切实做好投融资平台建设工

作,加大资金筹措力度，确保项目建设资金及时到位，保障项目建设

有序开展。 

3.影响：房地产开发是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本次投资符合公司

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投资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土地资

产，提升资产价值和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动力；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投资项

目所取得的经营收益回流后可增加公司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风险提示：由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较长，公司上述投资行为存

在投资回报率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四、其他  

1.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

润分公司签署广润福园房地产项目总投资预算额度内的相关法律文

件。  

2.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广润福园房地产

项目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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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度第 2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1年度第 2 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意

见》； 

3.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广润福园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0 日 


